
 

109 學年度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(會議紀錄)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1 日(星期五)下午 14 時 00 分 

地點：校本部 F 棟 1F 簡報室、嘉義分部 A 棟 7 樓 20 人簡報室 

主席：樓迎統 校長 

出席：簡淑慧委員(蘇秋芬代)、劉杏元委員(陳逎葒代)、陳美燕委員、黃翠媛委

員、葛婷委員、林傳福委員、劉珍芳委員、陳敏麗委員、劉英妹委員、

紀妙青委員 

請假：蕭雅竹委員、黃聰龍委員、邱惠芬委員、張淑紅委員、黃文忠委員 

紀錄：葉秀鈴 

 

壹、主席報告 

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會議，此次共計四項提案待委員審議討論，提案附件紙

本資料請委員先行審閱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 

 

提案一 

案 由：提報申請教育部 110 學年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計 81 件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 明：110 學年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至 12 月 7 日止，本校共 81 位

教師提出申請，林口校區 65 案(護理系 47 案、高照系 5 案、妝品系 3

案、幼保系 1案、保營系 1案、通識中心 8案)；嘉義校區 16 案(嘉義護

理系 12 案、呼照系 1 案、嘉義通識學科 3 案)。課程申請資料整理如附

件一。 

 

擬辦：經提報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依照教育部規定時程及校內相關 

流程辦理後續造冊報部作業。 

 

決議：支持通過。建議教師申請計畫時，應注意是否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。 

 

提案二 

案 由：申請教育部 110 學年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-學校意見欄填覆部分，



 

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須填覆學校意見欄：1.學校校務發展、教學特色之關

聯性；2.學校審核面-審核方式與程序；3.教師支持面-學校提供支持資源

相關說明。 

 

擬辦：1.學校校務發展、教學特色之關聯性部分-由附件一標示桃紅色「計畫與

學校校務發展、教學特色關聯性」欄位之申請教師提供內容填入。 

      2.學校審核面-審核方式與程序部分(統一填覆) 

        內容草擬：教師申請計畫前先行調查其課程名稱、課程屬性等相關資 

                  料，教師所申請之學門，檢附具有相關教學知能研習時數

佐證，並經由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進行審查後，將課程資

訊提供予申請教師所屬教學單位存查，審查意見內容反饋

於申請教師參酌。 

      3.教師支持面-學校提供支持資源相關說明部分(統一填覆) 

        內容草擬：校方將不定期辦理各類型工作坊或座談會協助教師增進教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知能，並依據教師提出資源需求進行相關處室協調輔助 

                  與支援。 

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提案三 

案 由：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偕同師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共計 8 門課程申請，為林口校區 5 案(護理系 2 案、高照系 3 案)與嘉義 

校區3案(嘉義護理系2案、呼照系1案)。課程申請資料整理如附件二。 

 

擬辦：經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以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， 

偕同師課程成效評核，依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機制辦理。 

 

決議：撤案另議。教師提出課程應先由教學單位主管評核審閱：偕同時數需達

多少以上?評估課程實作面與成效?109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待學生選課結

束後再行會議審查。 

 



 

提案四 

案 由：數位(遠距)學習課程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共計 9 門課程申請，為林口校區 7 案(開課系所：護理系 3 案、高照系 2 

案、妝品系 1 案、幼保系 1 案)與嘉義校區 2 案(嘉義護理系 1 案、呼照 

系 1 案)。課程申請資料整理如附件三。 

 

擬辦：經校級教師發展委員會通過後，後續進行課程施作並申請教育部數位 

課程認證。 

 

決議：通過。9 門課程(情境英文、基礎醫學總論 I、中醫美容實務、高齡口腔健 

康照護、老人運動與休閒、指甲彩繪實務、幼兒遊戲與玩具、重症呼吸照 

護學、成人護理案例評析)皆為施作 9 週且非同步遠距課程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 

    無 

 

肆、散會： 15 時 30 分 

 

 


